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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第第第 6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壹壹壹壹、、、、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106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 時時時時 

貳貳貳貳、、、、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本部營建署第本部營建署第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參參參參、、、、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林林林林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慈玲慈玲慈玲慈玲（（（（許副主任委員文龍許副主任委員文龍許副主任委員文龍許副主任委員文龍代代代代）））） 

記錄：蕭映如 

肆肆肆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詳簽到簿 

伍伍伍伍、、、、    發言要點發言要點發言要點發言要點：：：：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陸陸陸陸、、、、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確認上次確認上次確認上次確認上次（（（（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第第第第 5555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 

二二二二、、、、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發布發布發布發布「「「「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內政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案案案案，，，，報報報報

請公鑒請公鑒請公鑒請公鑒。。。。    

決定：本案洽悉。 

三三三三、、、、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中正橋改中正橋改中正橋改中正橋改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案案案案，，，，

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原則同意，請提案單位參酌各委員意見修正後納入計畫書，

並於施工階段確實落實相關防護及減輕措施計畫。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審議案審議案審議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決議：考量本校園人工濕地，雖由高雄市政府建議納入地方級重要濕地，

惟經市府表示將尊重高雄大學意願，爰請高雄大學再行評估後，

函文通知本部納入重要濕地意願，並俟其回應情形再提本小組會

議報告。 

附帶決議：請營建署後續辦理國家濕地保育綱領檢討時，將重要濕地資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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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優先順序納入一併考量，以作為濕地保育資源分配之指導原則。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案案案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決議：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考量本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條件如下，決議

評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劃設面積為 13.37 公頃），後續依程序辦

理核定及公告作業：  

（一） 本濕地原為採礦遺留之沉沙滯洪池，後經規劃為濕地，現作公

園綠地使用，係臺灣水泥工業遺址變更為濕地公園的案例。 

（二） 本區生態豐富且具滯洪功能，並經土地管理機關表示同意劃

設，未來可與鄰近之洲仔國家級重要濕地達成生態廊道連結目

的。 

柒柒柒柒、、、、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4 時時時時 1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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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要點發言要點發言要點發言要點 

�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臺北市政臺北市政臺北市政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府工務局新建府工務局新建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工程處辦理「「「「中正橋改中正橋改中正橋改中正橋改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案案案案 

一、 委員 1 

因為此次施工期長達 36 個月，請考量候鳥季調整施工之計畫。 

二、 委員 2 

（一） 現有的環境監測計畫內容有些項目可以省略，例如浮游動物和

哺乳類，有些項目可明確化，例如昆蟲應包括蝴蝶和蜻蜓，建

議考慮修正。 

（二） 各項監測工作之位置，即樣點、樣線，請以圖面標示方式展現。 

（三） 各項調查之方法亦請明確化，如依據環保署的植物生態評估技

術規範和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或濕地生態調查之標準程序

辦理。 

（四） 河川水質和放流水水質之監測點，目前多選在開發區下方，建

議增加 1 處位於開發區之上方段，以利比較，並檢視可能之衝

擊，或釐清可能之衝擊來源。 

三、 委員 3 

應補充加強候鳥（野雁）遷徙路徑，及每年 9 月至次年 4 月冬

季候鳥過境期間之施工環境管理計畫，以降低對候鳥之影響。 

四、 委員 4 

（一） 水質監測計畫中，測定總磷的目的為何？如無必要，可刪除。 

（二） 營建工程會造成河川的影響是懸浮固體，目前監測頻率可否增

加。 

（三） 請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9 條之 3 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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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納入環境管理計畫中。 

五、 委員 5 

有關中正橋改建工程，每年於華江橋由市府舉辦之雁鴨節期

間，建議可暫停施工，以使干擾度可減至最低程度。 

六、 委員 6 

本案工程執行有其必要，相關影響評估也多有所應對，由於工

程進行有連續性，至少考量候鳥季活動能予配合。 

七、 委員 7 

工期 36 個月，對生育此期間的生物，干擾減輕作為應更明確，

而對橋梁拆除工法，請嚴格禁止拆除物掉落河川情事。並請評估保

留昭和 12 年舊橋對水流影響及措施為何？請補充。 

八、 臺北市政府 

（一） 有關監測調查作業將配合委員建議調整；另拆橋部分，會以大

面積切除成塊後利用吊車運離。 

（二） 施工時程調整須配合工程連續性，若配合候鳥季節暫停，將嚴

重影響工期，惟可配合華江橋野雁活動（約 1-2 天）暫停。 

（三） 本工程距華江橋尚有一段距離，作業區域係位於高灘地未觸及

濕地範圍，施工期間將配合候鳥季節進行監測調查，若調查結

果確有影響之虞，將儘量配合調整。 

九、 濕地保育小組 

（一） 請考量候鳥季並調整施工時程，以降低干擾（騷擾）重要濕地

內重要物種及破壞其重要棲地，並請落實相關監測計畫。 

（二） 本案工程期間所造成廢水之處理方式，請落實相關措施，以避

免影響重要濕地內水質、水量或水資源系統。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案案案案：：：：「「「「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高雄大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審議案審議案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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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委員 3：  

建請市府將高雄大學不願意納入重要濕地範圍之理由及本濕地

面積調整之原因，再補充納入分析報告書。 

二、 委員 6：  

（一） 地主高雄大學意願不高，本濕地範圍小且為人工建築所環繞，

其生物多樣性價值不高，建議再考量地主意願。 

（二） 另請考量能對濕地保育架構（綱領）進行審閱，或許有重要價

值與網絡者優先考量，其他若地主或管理單位有意願，則設立

相關補助與鼓勵機制，如此資源與目標的應對性及推廣或多可

兼顧。 

三、 委員 7： 

建議重要濕地宜排除校園人工濕地，減少重複管理及法令適用

疑義。 

四、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本局前於 106 年 3 月召開暫定濕地範圍協調會議，高雄大學表

示不願意納入重要濕地範圍。本府尊重高雄大學意願。 

五、 國立高雄大學： 

（一） 本校保護本濕地決心不會因為未劃入重要濕地而改變，將持續

維持濕地環境。本校考量校園自主管理需求，為免學校未來發

展受濕地保育法及環評法規等限制，爰不願意劃設。 

（二） 本校前因濕地維護管理經費不足，爰於向內政部提報國家重要

濕地，以期作為申請獎補助經費依據，惟依獎補助規定，須由

地方政府併同編列配合款辦理，因高雄市轄內濕地較多，資源

尚無法顧及每一處濕地，故本校無法取得補助。 

（三） 本案經本校評估並決議不同意納入重要濕地範圍。 

六、 城鄉發展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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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有人工濕地數量相當多，未劃設為重要濕地並非就不屬

於濕地。對於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或是未經評定濕

地，政府資源投入之優先順序，建議納入國家濕地保育綱領中一併

檢討。 

七、 濕地保育小組： 

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一） 原劃設之濕地範圍係以校內生態湖及生態河道為主體，以複合

植栽設計營造成的生物棲息環境，目前由高雄大學環境安全衛

生中心自主管理。當時劃設原因係為環境維護，並作為基礎調

查、經營管理經費申請依據。 

（二） 本濕地範圍土地屬高雄大學所有，該校為校園彈性管理，不願

意納入重要濕地範圍，並承諾將持續維護該濕地，對此高雄市

政府亦表示尊重學校意見。 

（三） 針對校園人工濕地之劃設必要性，依據 102 年 10 月 10 日「102

年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會議-研商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檢討

原則」決議排除校園人工濕地。 

（四） 考量校園人工濕地，原係為提供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之

獎補助依據，其主要功能係提供學校環境教育場址，且濕地周

遭為學校用地，土地使用單純，並由學校自行管理維護，建議

重要濕地宜排除校園人工濕地，減少重複管理及法令適用疑義。 

（五） 本濕地具校園水質淨化功能且由校方長期管理，若不劃設重要

濕地，未來仍可做為社區與各級學校觀摩、示範、收集設計參

數等功能的實作系統及生態調查之資源庫。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半屏湖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案案案案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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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濕地屬本局屏東林區管理處經管第 2403號保安林範圍區域

已依森林法相關法令管理，爰 106 年 8 月 11 日於高雄市左營區

公所召開說明會屏東處未予同意納入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 

（二） 既經高雄市政府評估該區域具生物多樣性及科學研究價值、區

域內有鳳頭蒼鷹等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為生態功能豐富

之人工濕地，且可與鄰近之洲仔國家級重要濕地達成生態廊道

串聯效果，尤其是台灣水泥工業遺址變更為濕地公園的先驅案

例，具有指標性意義，仍建議公告半屏湖暫定濕地列入地方級

重要濕地，本局尊重地方主管機關意見，同意將濕地範圍內本

局經管土地納入濕地範圍。 

（三） 建請高雄市政府務依管理策略提出之建議，後續規劃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時，載明依森林法相關法令規定及現況使用，並

於允許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敍明不影響林地管理及既有相關作

業。 

（四） 本濕地範圍內屬保安林區域，本局將依森林法予以管理，惟屬

濕地經管事項應由濕地之地方主管機關依規管理。 

（五） 報告書第 9 頁提到之銀合歡應為自然入侵而非人為栽種，建議

修正。 

二、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本案範圍屬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半屏山園區內，基於生態保育原

則，建議列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三、 委員 6：  

支持列為地方級重要濕地，也請在濕地的經營管理架構裡，考

量工業遺跡的保育與展示。 

四、 委員 3：  

（一） 本案濕地主要功能為沉沙滯洪池，建議濕地範圍以公有土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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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原則，及考量其滯洪功能需求及生態棲地分布加以評估。 

（二） 另原濕地面積為 12 公頃，排除台灣中油 1 筆土地後，面積反增

加為 13.37 公頃，請確認修正。 

（三） 另若林務局已依森林法相關規定管理，為避免影響林地管理，

應納入保育利用計畫，並釐清相關主管機關權責。 

五、 委員 2：  

有關半屏湖納入濕地範圍，希望負責本區的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籌備處，可以努力於去除現有之外來種植物，改種臺灣原生種植物。 

六、 委員 1：  

（一） 請說明半屏湖重要濕地排除中油 1 筆土地之原因。 

（二） 濕地範圍權屬及面積請說明清楚。 

七、 委員 5：  

建議同意列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未來權責管理單位應釐清之。 

八、 委員 7：  

半屏湖濕地是台灣水泥工業的遺址，具自然遺址、歷史文化、

民俗傳統、環境教育、觀光遊憩價值，距附近洲仔濕地近，具有生

態廊道價值。棲地附近的入侵種及外來入侵生物的移除宜在後續管

理中落實，以增加濕地品質。 

九、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一） 半屏湖是過去採礦遺址進行生態復育而成，市府係基於生態及

蓄水滯洪功能等考量建議劃為重要濕地，以利保育。惟關於區

內外來種移除和水體維護等工作僅靠地方政府仍難以維護。 

（二） 目前各權管機關協調配合情況佳，有關既有之管理規定及權益

保障，可研議納入保育利用計畫中，相關使用及建設行為亦將

知會林務局等權管機關。 

（三） 環境影響評估法中關於重要濕地範圍直線五百公尺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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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研議解決方式，否則將造成未來劃設重要濕地的疑慮。 

（四） 早期公告範圍面積係依推薦者所提供數據或由其他軟體估算，

可能會與現在所使用 GIS 軟體有所誤差。另中油土地現為廠房

及道路使用，且位於邊陲所占面積極小，經評估不影響生態，

故予以排除。 

十、 城鄉發展分署 

本案若列為地方級重要濕地，依濕地保育法規定，主管機關為

地方政府，中央雖可以獎補助挹注部分資金，惟相關經營管理經費

仍需由地方編列。另本區域未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仍應再

協調。 

十一、 濕地保育小組 

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一） 本濕地原為採礦遺留之沉沙滯洪池，後經規劃為濕地，現作公

園綠地使用，係臺灣水泥工業遺址變更為濕地公園的案例。本

案原劃設之濕地範圍處林務局土砂捍止類保安林範圍，且多數

地段屬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一般管制區。 

（二） 本區生態功能豐富，且可與鄰近之洲仔國家及重要濕地達成生

態廊道連結目的。 

（三） 案經高雄市政府綜合評估本濕地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性、

特殊姓及規劃合理性，並徵詢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後，建議維

持地方級重要濕地，建議面積為 13.37 公頃。本濕地應於後續保

育利用計畫擬定時，載明依森林法及相關規定使用林務局權屬

土地，以不影響林地管理及既有相關作業。爰建議本案依高雄

市政府建議等級及面積進行評定。 

（以下空白） 


